
2021年度开远市水务局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抽查事项清单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序号

检查项目

事项类别 检查对象 检查方式 检查主体 检查依据 适用区域 备注
抽查类别 抽查事项

1
水利工程质
量检查

水利建设工
程质量的法
律、法规和
强制性标准
执行情况的
行政检查

重点检查事
项

水利工程建
设市场主体

实地核查、
书面检查

开远市水务
局

《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》第四十三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
政府交通、水利等有关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， 负责对
本行政区域内的专业建设工程质量的监督管理。第四十七条
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 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
应当加强对有关建设工程质量的 法律、法规和强制性标准
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。《水利工程质量管理规定》第十条 
政府对水利工程的质量实行监督的制度。水利工程按照分级
管理的原则由相应水行政主管部门授权的质量监督机构实施
质量监督。第十一条 各级水利工程质量监督机构，必须建
立健全质量监督工作机制，完善监督手段，增强质量监督的
权威性和有效性。各级水利工程质量监督机构， 要加强对
贯彻执行国家和水利部有关质量法规、规范情况的检查，坚
决查处有法不依、执法不严、违法不究以及滥用职权的行为
。

普遍适用



2 取用水检查
对单位取用
水行为的行
政检查

一般检查事
项

各类市场主
体

实地核查、
书面检查

开远市水务
局

《取水许可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条例》第四十五条 县级以
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流域管理机构在进行监督检
查时，有权采取下列措施:(一)要求被检查单位或者个人提
供有关文件、证 照、资料；(二)要求被检查单位或者个人
就执行本条例的有 关问题作出说明；(三)进入被检查单位
或者个人的生产场所进行调
查；(四)责令被检查单位或者个人停止违反本条例的 行
为，履行法定义务。监督检查人员在进行监督检查时，应当
出示合法 有效的行政执法证件。有关单位和个人对监督检
查工 作应当给予配合，不得拒绝或者阻碍监督检查人员依 
法执行公务。

普遍适用



3
洪水影响评
价检

对编制洪水
影响评价报
告非防洪建
设项目的行
政检查

重点检查事
项

各类市场主
体

实地核查、
书面检查

开远市水务
局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》第六十一条 行政机关应当
建立健全监督制度，通过核查反映被许可人从事行政许可事
项活动情况的有关材料，履行监督责任。行政机关依法对被
许可人从事行政许可事项的活动进行监督检查时，应当将监
督检查的情况和处理结果予以记录，由监督检查人员签字后
归档。公众有权查阅行政机关监督检查记录。行政机关应当
创造条件，实现与被许可人、其他有关行政机关的计算机档
案系统互联，核查被许可人从事行政许可事项活动情况。《
水行政许可实施办法》第四十五条:“水行政许可实施机关
应当建立健全监督制度，按照管理权限和职责分工，对公民
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从事水行政许可事项的活动履行监督检
查责任。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
依法明确本行政区域内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的具体监督检查
职责，流域管理机构应当依法明确其下属管理机构的具体监
督检查职责。《水利部关于加强非防洪建设项目洪水影响评
价工作的通知》（水汛[2017]359 号）：“六 强化洪水影
响评价监督管理 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要加强洪水影响评价
报告审批后项目建设监督管理，开展针对性跟踪检查

普遍适用


